
蘇澳鎮公所對各機關、團體補助及捐助規範

                        中華民國96年 01月 29日蘇鎮主字第0960001474號函實施

                                         中華民國97年 03月 31日蘇鎮主字第097000418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97年 08月 20日蘇鎮主字第097001108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98年 07月 16日蘇鎮主字第098001062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 04月 01日蘇鎮主字第100000461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 05月 09日蘇鎮主字第102000665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 05月 05日蘇鎮主字第1060006556B號公告修訂

                                        中華民國107年 6月 19日蘇鎮主字第1070009569號公告修訂

一、本所為補助各機關、團體推動社區發展、社教藝文、體育、社會福利、環境衛生及其他

公益活動，特訂定本規範。另為加強對各機關、團體補（捐）助經費支用之考核與管

制，俾提升補（捐）助成效，特參考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對民間團體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修正本規範。

二、依資訊公開法第7條規定，本所補(捐)助案件按季於本所網站公開，包括補(捐）助

對象名稱、事項、主辦機關、核定日期及補（捐）助金額等資訊。

屬行政資訊公開法第18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提供性質者，則不予公開。

三、補助案件採事前審核原則，各機關、團體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一）申請補（捐）助案件，應於計畫辦理日前提出申請（以本所總收文掛號日起

算），俾利在活動辦理前簽核函復。

（二）應檢附計畫書、人民團體立案證明書影本、理事長當選證明書影本、法人登記證

書影本及組織章程影本，逕向本所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三）計畫書內容應載明申請補助計畫名稱、目的、主（協）辦單位、時間（或期程）

地點、受益對象及人數、內容、預期效益、經費概算及經費來源等項目。

（四）其他應附相關資料：

１、計畫為社區發展協會內部組織所需，應檢附經宜蘭縣政府備查之內部組織簡

則或公函。

２、申請補助講師費，應檢附講師（學）經歷及課程表等資料。

３、申請辦理活動類之案件，應載明活動辦理時間及檢附流程表等資料。

４、涉及土地或建物修繕案件，應檢附現況或損壞情形照片、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相關證明文件及同意書函(土地或建物為租借者)，土地使用同意書需為期

五年以上。

５、購買設施設備項目應檢附欲購置物之圖片或規格明細供審核，得依政府電子

採購網-共同供應契約內所列之商品項目金額補助，並於申請時檢附契約產

品相關資料供參。若上開表件資料，並無所需之設施設備項目，則逕依計畫

書內容之充實性、合理性、公平性核給。

（五）其他特殊案件，視實際需要應附相關執照及證明文件。

（六）同一計畫不得分次向本所重複申請補助。

   （七）若須變更計畫，應先報本所核准。

四、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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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金額，且自籌經費比率不得低於2%(自籌款不包含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經費)

，但經本所報請鎮長准許者不在此限。

五、如受補助之金額達 100萬元（含）以上，且佔採購金額半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辦理。

六、本所對各機關、團體之補(捐)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捐）助經費應以公益積極性支出用途及部分補助為原則。

（二）補（捐）助經費不得對個人舉辦活動之贊助，或以定額分配方式處理。

（三）對於同一機關、團體之補（捐）助金額，每一年度以不超過新臺幣二萬元為原

則。

      但下列各機關、團體之補(捐)助不適用本規定：

１、依法令規定接受本所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其應辦業務之民間團體。

２、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工會(包括總工會、職業工會、合作社)、農會、漁

會、水利會、同業公會、體育會(含單項運動委員會)或申請補助之計畫具公

益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

３、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本所及各機關學校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

４、除特殊情形經本所核准者外，社區發展協會及其所屬次級團體每年度補助額

度各以二萬元為原則。

（四）下列用途及對象除特殊情形經本所核准者外不予受理：

１、每人每餐餐費超過新台幣 70元、茶水費超過 20元之各項活動用餐經費。

２、各項旅遊、觀摩、自強、文康及聯誼等活動，但弱勢團體不在此限。

３、各項服裝費用，但特定比賽及執勤人員(如民防、義警、義交、義消、守望相助

隊、社區志工及依志願服務法成立之志工等）執勤服裝不在此限。

４、各項政黨、政治及宗教相關活動。

５、各類宗教寺廟、教堂等建築費用，但其附屬設施如用於公益項目者，如：公

廁、廣場等不在此限。

七、經核准受補助之機關、團體，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備齊相關資料核銷，注意事項

如下：

（一）受補（捐）助機關、團體應於計畫執行完竣後檢具領據、實際經費支出表、執行

成果表、切結書、存摺封面影本、成果照片、受補助或指定補助項目之原始憑證

正本等相關資料報本所核銷請款。

      各補（捐）助案件結案時：

１、未指定補助項目：依實際補（捐）助金額按原申請總經費與核定補（捐）助

比例撥付，且不逾原核定補（捐）助金額。

２、指定補助項目：依原申請指定補助項目及金額實際執行情形核實撥付且不逾

原核定補（捐）助金額。

（二）其他應附資料：

１、辦理研習課程類：應附參加人員名冊簽名正本；另請講師部分應附講師鐘點

費支領收據及講師個人所得國稅局扣繳憑單正本（或檢附個人所得稅統一

申報切結書）。

２、裝備：請領裝備時應附裝備印領清冊。

３、資本門設備：設備須置於會址或供大眾使用之公共空間，且於黏貼財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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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標示「蘇澳鎮公所補助辦理」字樣後拍照送所，並登錄為受補助機關、團體

財產後列入移交，同時填具新增財產目錄並登載使用年限。

４、其他特殊案件，視實際需要應附相關執照及證明文件。

（三）受補（捐）助之機關、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

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四）接受補助之機關、團體其補助之相關收入及支出憑証應至少保存十年，俾利審

計機關與本所派員查核。

八、本所應對各機關、團體之補（捐）助業務強化內部控制機制，依下列規定辦理管制考

核，並於事後抽案切實輔導查核：

（一）對補（捐）案件之考核採書面審查及實地抽查等方式辦理，各受補（捐）助之

單位應予配合，未配合者本所得減少或收回補（捐）助款。考核情形不佳者，

本所得逕減少補（捐）助款，並列入該單位下次申請補（捐）助核定之重要依

據。

　　　考核項目如下：

１、活動辦理執行情形。

２、設施設備之購置及財產登錄、移交執行情形。

３、興建及修繕工程之執行情形。

（二）補（捐）助案件由主管業務單位逕為考核，其考核方式如下：

１、經常事務及設備類補（捐）助金額於五萬元以下者以書面審查辦理。

２、經常事務及設備類補（捐）助金額超過五萬元未達五十萬元者，得以抽查方

式辦理活動現場訪視，並得稽核其本次活動之所有經費開支情形，但抽查

案件比率應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３、經常事務及設備類補（捐）助金額超過五十萬元者，應辦理活動現場訪視，

並得審核其本次活動之所有經費開支情形。

４、營建工程類，執行單位應依建築相關法規及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辦理；其中超

過一百萬元以上案件發包後應將開工日期及開標紀錄表（其屬建築類應檢

附建築執照或雜項執照影本）送主管業務單位備查，超過一百萬元以上案

件應予以稽查，一百萬元以下之案件採書面審查辦理。

九、對各機關、團體之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助用途支

用、或虛報、浮報、隱匿不實或造假等情事，除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追繳該

部分之補（捐）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停止補（捐）助一年

至五年。

十、本規範未盡事宜，承辦單位得依其上級主管機關（宜蘭縣府各處室）訂定之補(捐)

助作業要點及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回饋金之支用及考核辦法，由承辦或訂定單位自行訂定。

十二、本補助及捐助規範奉鎮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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